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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胡坊镇人民政府文件
胡政文〔2025〕6 号

胡坊镇人民政府
关于下达2025年储备订单粮食计划的通知

各村、镇直有关部门：

根据《三明市财政局 三明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下达

2025 年省市两级储备订单粮食直接补贴资金的通知》（明财（建）

指〔2025〕70 号）、《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下达 2025 年

储备订单粮食计划的通知》（明政办发明电〔2025〕22 号）精

神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现将 2025 年储备订单粮食收购计划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储备订单粮食收购任务安排

（一）全镇储备订单粮食收购标准及要求

1.收购任务：2025 年全镇储备订单粮食计划共 1050 吨。结

合各村粮食生产和往年订单粮食收购计划完成情况，将 2025 年

储备订单粮食收购计划分解至各村（详见附件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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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订单落实流程

1.认真调查粮食种植面积。各村要严肃认真做好粮食种植面

积的调查摸底工作，防止虚增虚报、少种多报，确保粮食订单面

积与农户实际种植面积相一致。

2.尽早落实订单粮食任务。订单分配过程中，要着重把握以

下原则：

（1）突出分配重点。重点向种粮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

作社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倾斜，不得将储

备订单粮食计划下达到非实际种粮主体，也不得下达到经有关部

门认定的粮食安全生产禁止区或监测结果为农用地土壤污染超标

的地块。

（2）自觉接受监督。各村要以村民小组为单位，将稻谷种植

面积、储备订单任务等内容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7 天，接受群

众监督。

3.全面做好数据信息采集。各村要严格根据农户的实际种粮

面积、余粮情况和往年执行订单粮食合同情况，于 7 月底前，按

照分解的粮食储备订单计划分解任务全部分解落实到种粮农户，

详细填写明溪县胡坊镇订单粮食情况信息表和信息汇总表（详见

附件 2、3），并按要求报送胡坊粮站。表格所填的农户基本信息

应做到全面完整、真实有效，不允许虚报、错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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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及时签订订单粮食合同。胡坊粮站要根据各村核定报送的

订单粮食情况信息，及时与种粮农户签订订单收购合同，合同注

明粮食品种和数量，并将县粮食购销公司统一印制的“售粮卡”

随同储备订单粮食收购合同一并交给种粮主体。

同时，鉴于农村粮食经纪人在促进农村粮食流通、农民增产增

收、服务农户“最后一公里”等环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各村和胡

坊粮站要在储备订单收购政策上给予必要支持，对售粮确有困难的

农户，允许农村粮食经纪人向边远村、村小组和缺乏劳动力的农户

代收代交合同订单粮食，确保按时足额完成全镇储备订单粮食收购

任务。

二、储备订单粮食政策

（一）储备订单粮食收购标准及要求

1.收购品种及质量要求：储备订单粮食收购的品种为中、晚籼

稻谷，具体质量标准按稻谷国家标准（GB1350-2009）执行。

2.收购价格：在中晚稻上市前，根据粮食收购市场价格行情走

势和储备粮质量要求，由县粮食购销公司根据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

司确定的储备订单粮食收购价格进行公开挂牌收购。挂牌收购储备

订单粮食过程中，要分别明示市场收购价、粮食质量标准和直接补

贴标准。在收购期限内，当市场粮食收购价低于省确定的最低收购

价时，各村要积极向上反映情况，胡坊粮站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，

经批准后启动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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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收购时间：县储备订单粮食集中收购时间为中晚籼稻上市之

日至 2025 年 11 月 10 日止。在规定的收购期满后，未交售的储备

粮订单“售粮卡”作废，经县政府同意后，由县粮食购销公司向全

县公开收购，直至订单任务收完为止。

（二）储备订单粮食直接补贴发放要求

1.补贴标准。参照省市储备订单粮食补贴标准，2025 年全镇

储备订单粮食在不低于省公布稻谷最低收购价的市场收购价基

础上，给予每 50 公斤 12 元的直接补贴。

2.发放方式。胡坊粮站凭“售粮卡”收粮结算并填写直补资

金发放表，由县粮食购销公司提交金融机构网银将直接补贴款通过

“一折通”或“一卡通”一次性兑现给售粮户，坚决杜绝截留、挤

占、挪用，确保补贴资金真正发放到售粮农户手中。

二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协调配合。各村、镇直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

治站位，立足工作职责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做到职责清晰、

分工明确、协力配合。要坚持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，充分考虑收

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苗头性、倾向性、潜在性问题，做好粮食收

购应急处置工作准备，做到未雨绸缪、防患未然。

（二）严格质量标准。胡坊粮站要严格执行“五要五不准”

收购原则，收购期间凭种粮户“售粮卡”进行收购，认真负责做

好全镇储备订单粮食收购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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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规范补贴发放。镇直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、密切配合，

加强对储备订单粮食收购资金和直补资金的监督和管理，认真落

实储备订单粮食直补政策。

（四）加强监督管理。各村、镇直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政策

要求，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加大对订单收购工作的监督力度，

确保订单粮食收购计划真实、合理、合法。集中收购期间，要加

强粮食收购企业备案、质量检验、秤重计算、仓储管理等有关环

节及订单收购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严厉打击“转圈粮”和

打白条、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，切实保障种粮农民合法权益。

（五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村、镇直有关部门要广泛宣传储备

粮食订单收购的优惠政策，全面调动农户种粮、卖粮的积极性。

要强化市场监测预警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共同防范舆情风险，

为粮食收购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附件：1.2025 年胡坊镇粮食储备订单计划分解表

2.明溪县胡坊镇订单粮食情况信息表

3.明溪县胡坊镇订单粮食情况信息汇总表

胡坊镇人民政府

2025 年 7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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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5 年胡坊镇粮食储备订单计划分解表

单位：吨

村 订单数量

胡坊村 145

朱南村 50

柏亨村 145

瓦口村 130

福西村 85

洋地村 50

奋发村 160

肖家山村 85

冯厝村 140

眉溪村 60

合计 10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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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明溪县胡坊镇订单粮食情况信息表
填报单位： 乡（镇） 村 组 2025 年 月 日

村主任（签字）： 复核人（签字）： 制表人（签字）：
说明：1.种粮户名称：包括家庭农场、农业合作社；

2.种粮户为农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的，不填写家庭人 口；
3.有电子邮箱的，在备注栏注明；
4.结算方式：是指粮农在交售订单粮食与财政局 (所) 用于经常结算的卡号、开户行账号，可以公开的，单选或双选均可；
5.每一村民小组独立建立 1 个文档；
6.上报本信息表时，应将纸质表各报送至各乡 (镇) 粮站，同时报送 PDF 格式电子版；
7.本表仅作为村民小组填报用。

序
号

种粮户基本信息
订单
收购
数量
(公
斤)

合

同

号

结算方式
备注

种粮户
姓名或
名称

户主或法人代表
身份证号

家
庭
人
口

联系电话
种粮总面积 (亩)

预计
粮食
总产
量
(公
斤)

一卡通号 开户银行账号

总

面

积

其中: (1)
自有耕地
面积

其中：(2)
流转土地

面积

合 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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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明溪县胡坊镇订单粮食情况信息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 乡（镇） 村 2025 年 月 日

村主任（签字）： 复核人（签字）： 制表人（签字）：

说明：1.此表仅作为各行政村汇总使用；

2.上报本信息表时，应将纸质表各报送至各乡(镇) 粮站，同时报送。

序号 村民小组名称

种粮户数 (户) 种粮面积 (亩) 订单收购数量 (公斤)

备注
总户数

其中：种粮 30 亩

以上总户数
总面积

其中：种粮 30 亩

以上总面积
总数量

其中：种粮 30 亩

以上订单总量

合 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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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坊镇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3 日印发


